附件1
采购评审方案
一、评审标准和方法
1.说明
（1）投标人必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并按照《资格性评审表》的评审内容的要求如实提供证明材料并应加盖投标方公章，若投标人不满足《资格性评审表》中任何情形之一的，则资格性审查不通过。

（2）资格性审查内容详见表1《资格性评审表》。
2.评审标准
（1）资格性审查：评审小组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详见表1《资格性评审表》。未通过资格性审查的投标人，不进入详细评审程序。

（2）评审过程中，评审小组各成员严格按照评分标准进行打分，综合评分最高者拟定为成交供应商，若最高综合评分相同的，价格低者拟定为成交供应商。评审小组出具评审报告，提交江门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办公会议确定成交供应商，并报分管业务局领导确认。
表1：资格性评审表
	序号
	评 审 内 容

	1
	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如国家另有规定的，则从其规定；

	2
	投标方不处于广东省政府采购网（https://gdgpo.czt.gd.gov.cn/）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间范围内，提供自查的网页截屏并盖具公章；

	3
	投标方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以下任何记录名单之一：①失信被执行人；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提供自查的网页截屏并盖具公章。

	4
	非联合体报价


3.评审方法
收到不少于三家符合资格条件的投标人提交响应文件后，评审小组对投标人提交的响应文件进行公开唱标（评审过程中只有2家符合资格条件的可以继续进行），投标人给予二次报价，通过综合评分标准评审，评审小组出具评审报告，报所长会议确认，综合评分最高者拟定为成交供应商，最高综合评分相同的，价格低者拟定为成交供应商，并报分管业务局领导确认。

表2价格评分标准（共30分）
	序号
	评审内容
及分值
	评分内容

	1
	投标人价格评估

（30分）
	价格评估得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通过资格审查且价格最低者的价格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评估得分为30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评估得分按如下公式计算∶
A投标人价格评估得分=（评标基准价÷A投标人投标总价）×30


表3技术评分标准（共70分）
	序号
	评审内容及分值
	评分细则

	1
	总养分含量（40分）
	所提供的复合肥养分含量按以下标准评审：1、水稻适用肥：氮磷钾比例为25-10-16，得分20分；成分含量不满足的，每种指标偏离1的扣0.5分，扣完为止。2、蔬菜适用肥氮磷钾比例为12-11-18，硫酸钾型，得分20分；非硫酸钾型扣5分；成分含量不满足的，每种指标偏离1的扣0.5分，扣完为止。例如：某投标人提供的水稻适用复合肥氮磷钾比例为21-6-13，氮的含量偏离4，扣2.0分，磷的含量偏离4，扣2.0分，钾的含量偏离3，扣1.5分，提供的水稻适用复合肥合计扣分值为5.5分，本项得分为14.5分；提供的蔬菜适用复合肥是非硫酸钾型，氮磷钾比例为12-4-25，非硫酸钾型扣5分，磷的含量偏离7，扣3.5分，钾的含量偏离7，扣3.5分，提供的蔬菜适用肥合计扣分值为12.0分，本项得分为8.0分。本项总得分为22.5分。

	2
	产品的形态及施肥便捷性

（10分）
	根据所投报产品的形态及施肥便捷性情况进行评审。

1、产品的形态为颗粒型（含包膜）肥料，施肥便捷性强的，得10分；

2、产品的形态为其他形态，如粉状、液体、气体等肥料，施肥便捷性较差的，得5分；

注：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产品的形态及施肥便捷性相关说明（包括图片及文字说明等），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3
	产品的生产（或授权）情况

（5分）
	根据所投报产品的生产（或授权）情况进行评审。

投标人为所投报产品的生产商或生产商的授权单位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

注：投标人若为授权单位的，需提供生产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授权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4
	企业实力和信誉情况（10分）
	根据企业实力和信誉情况进行评审。

1、所投报产品的生产商同时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4分。

2、所投报产品生产商获得肥料相关生产工艺或技术的专利证书（包括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等）的，得4分。

3、所投报产品的生产商获得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得2分。

其他或没有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分为10分。

注：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有效的相应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不提供相应评分项不得分。

	5
	销售业绩

（5分）
	根据投标人2024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同类产品（肥料）的销售业绩情况进行评审：

具有上述业绩的，每项得2.5分；没有的不得分。本项最高得分为5分。

注：需在投标文件中提供项目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不提供相应评分项不得分。


二、评审结果公示
确定成交供应商后，将在江门市农业农村局网上对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3日。

附件2

江门市农业科学研究所2026江门市农业强市建设专项资金项目复合肥公开采购报价单
报价单位：（公章）                                              单位：元
	序号
	名称
	规格和含量等要求
	生产厂家
	单价

（元/公斤）
	数量

（公斤）
	总价

（元）
	备注

	
	
	
	
	
	
	
	

	 
	
	
	
	
	
	
	

	合  计
	
	

	总价（人民币大写）： ¥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代 表 人 签  名： 
联  系  电   话：     
年    月     日

附件3 
资格性评审表
	序号
	投标文件要求
	自查结论
	证明文件

	1
	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如国家另有规定的，则从其规定；
	□通过 

□不通过
	第（ ）页

	2
	投标方不处于广东省政府采购网（https://gdgpo.czt.gd.gov.cn/）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间范围内，提供自查的网页截屏并盖具公章；
	□通过 

□不通过
	第（ ）页

	3
	投标方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以下任何记录名单之一：①失信被执行人；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③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提供自查的网页截屏并盖具公章。
	□通过 

□不通过
	第（ ）页

	4
	非联合体报价
	□通过 

□不通过
	第（ ）页




